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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防疫警戒微解封期間之影視拍攝 

防疫計畫及檢核表 

填表日期：  年  月  日 

█防疫計畫（請條列輔以圖示說明） 

一、設置防疫小組（含成員聯絡資訊及工作內容）： 

 

二、場地配置規劃、人數管制及簡要動線示意圖文（應含停車區、防疫檢測區、

梳化區、拍攝現場演出區、拍攝現場技術區、拍攝等候區、休息區/用餐區；

室內人員保持1.5公尺，室外人員保持1公尺距離）： 

 

三、應變計劃（發燒37.5度以上或疑似個案之暫時隔離安置空間、動線規劃、

交通安排、相關單位聯繫窗口、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通報流程等）： 

 

四、附件資料 

     附件1.所有演職員聯絡名冊。 

     附件2.所有演職員健康聲明書。 

     附件3.所有演職員快篩或 PCR 陰性證明。 

     附件4.有身體接觸場次之演員，須附同意書。（無身體接觸則免附） 

     附件5.臺北市影視拍攝協助申請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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█攝製概述 

申請單位  製作案類型及名稱   

本案計畫申請

場景/地點 

(請註明室內景

與室外景) 

  

使用日期 

及起迄時間 

(西元年/月/日/時分) 

2021/  /    /   :   

｜ 

2021/   /    /  : 

當日拍攝內容

說明及各區域/

場次說明 

 預計參與人數 

(每日人數請務必詳實

填寫) 

工作人員： 

 

演員： 

 

特約： 

 

臨演： 

 

車輛：  

  

填表人 

職稱姓名 
  

連絡手機 

E-mail 
  

 

 



3 
 

█須遵守項目 

項目 內容 
同意

勾選 

（審核單位填寫）

檢核結果 

場館 

環境 

1. 場地各區配置之執行（停車區、防疫檢測區、梳化區、拍攝現場演

出區、拍攝現場技術(幕後)區、拍攝等候區、休息區／用餐區）。 
☐是  ☐是 ☐否 

2. 用餐區採梅花座或隔板設置且分批用餐，現場空氣保持流通，用餐

前後皆完成消毒（含人與用餐區）。 
☐是 ☐是 ☐否 

3. 進場前及拍攝後場地重點環境消毒，針對經常接觸之表面（如：電

梯、手把、門把、桌椅把、水龍頭、開關按扭等)。 
☐是 ☐是 ☐否 

4. 場地各區配置酒精或消毒液。廁所備有水洗手乳或肥皂。 ☐是 ☐是 ☐否 

5. 於拍攝現場設立防疫公告牌面。 ☐是 ☐是 ☐否 

防疫 

措施 

1. 演職員已完成防疫衛教宣導課程。 ☐是 ☐是 ☐否 

2. 居家隔離、居家檢疫、居家自主健康管理者及有發燒、喉痛、頭

疼、腹瀉、倦怠、流鼻水、嗅味覺異常、呼吸急促、呼吸道異常等

症狀，禁止入場。 

☐是 ☐是 ☐否 

3. 所有演職員於入口處核對實名制名單、量測體溫，以酒精或消毒液

進行消毒始可進入場館，全程配戴口罩（除補充水份及用餐時得短

暫免戴口罩）。 

☐是 ☐是 ☐否 

4. 拍攝時須脫口罩之演員，其七天內快篩或 PCR 陰性證明資料，如有

有身體接觸之場次， 另須提供演員同意書影本。 
☐是 ☐是 ☐否 

5. 場地各區人員動線及數量管制之執行，人員於室內保持 1.5 公尺距

離，於室外保持 1 公尺距離。 
☐是 ☐是 ☐否 

6. 防疫小組隨時留意所有演職員防疫執行情形，並依照防疫計畫內容

執行，及配合場地單位及審核單位因應現場臨時狀況，所做之防疫

安全調整指示。 

☐是 ☐是 ☐否 

7. 申請單位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、文化部、臺北市政府文化局

等，宣布之相關防疫事項進行滾動式修正。 
☐是 ☐是 ☐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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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內容 
同意

勾選 

（審核單位填寫）

檢核結果 

8. 若拍攝期間有演職員確診，申請單位須立即通報台北市衛生局及本

會，並配合衛生單位疫調及場區清消作業，停止拍攝三日。 
☐是 ☐是 ☐否 

註1.審核單位僅負責審查，申請單位仍應做好人員管控及防疫措施、應變計畫各項作為。 

 

申請單位已全責保證所附資料均正確無誤。 

 

 

申請單位及負責人核章 

 

 

 

審核結果   ☐通過    ☐不通過 

審核意見 

審核單位核章欄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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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 年   月    日  演員（含特約、臨演）聯絡名冊 第  頁/共  頁 

順

序 
職稱 姓名 手機號碼 居住地址 

進場時間 

（防疫人員拍

攝現場填寫） 

離場時間 

（防疫人員拍

攝現場填寫） 

健康調查 

7 天內篩檢陰性 
健康聲明

同意書 
身體接觸演出 

範

例 
特約 陳小明 

0911-

123456 
 

 
 ■陰性 ☐陽性 ■是 ☐否 

■是 (第 77 場） 

☐否 

1       
 

  ☐陰性 ☐陽性 ☐是 ☐否 
■是 (            ） 

☐否 

2       
 

  ☐陰性 ☐陽性 ☐是 ☐否 
■是 (            ） 

☐否 

3       
 

  ☐陰性 ☐陽性 ☐是 ☐否 
■是 (            ） 

☐否 

4       
 

  ☐陰性 ☐陽性 ☐是 ☐否 
■是 (            ） 

☐否 

5       
 

  ☐陰性 ☐陽性 ☐是 ☐否 
■是 (            ） 

☐否 

附件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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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 年   月    日  工作人員 聯絡名冊 第  頁/共  頁 

序 組別 / 職稱 姓名 手機號碼 居住地址 

進場時間 

（防疫人員拍

攝現場填寫） 

離場時間 

（防疫人員拍

攝現場填寫） 

健康調查 

14 天內篩

檢陰性 

健康聲明

同意書 
備註 

範

例 
製片組 / 助理 陳小明 

0911-

123456 
   

■陰性  

☐陽性 

■是  

☐否 
 

1       
☐陰性 

☐陽性 

☐是 

☐否 
 

2       
☐陰性 

☐陽性 

☐是 

☐否 
 

3       
☐陰性 

☐陽性 

☐是 

☐否 
 

備註： 

1.本名冊為所有進入場地之演員（含特約、臨演等）、經紀人、防疫組，及所有組別之工作人員。 

2.為完整掌握防疫資訊，請填寫正確詳細完整之姓名、手機號碼、居住地址等詳細資料。 

3.體溫超過 37.5 度者應禁止入場，並依防疫應變計畫及通報流程處理。 

4.本名冊請於使用場地前 7 日前提供，並最晚於拍攝現場提供核章之正本文件及進退場名冊影本。 

附件1 


